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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2月 19日，财政部颁布了《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简称《制度》），并决定于 2013年 1月 1日起在全国范
围内施行。关于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制度》做

了如下规定：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应当按

照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作为投资成本，借

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

资”科目，按照投资时所发生的相关税费，借记“其他支

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者“应缴税费”等科目；同时按

照用于对外投资的固定资产所对应的非流动资产基金，

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按照用于对

外投资的固定资产已计提的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

按照所投出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贷记“固定资产”科目。

那么，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到底需要

缴纳哪些税费呢？

2006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36号）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事
业单位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

评估”。既然评估，不可避免地就要产生评估费用。除此之

外，按照《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一般可分为

以下六类：一是房屋及构筑物；二是专用设备；三是通用

设备；四是文物和陈列品；五是图书、档案；六是家具、用

具、装具及动植物。鉴于后三类固定资产一般不会用于对

外投资，所以事业单位可能用来对外投资的固定资产主

要是指前三类，简而言之，就是房屋及构筑物等不动产或

者是机器设备。根据事业单位投出的固定资产种类，还有

可能产生应缴营业税或增值税的情况。

一、以房屋及构筑物等不动产对外投资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销售不动产应按照

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那么，事业单位以房屋等不动产对
外投资入股，是否应视同销售不动产而缴纳营业税呢？对

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曾在2002年专门下发了《关于
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

明确规定，自 2003年 1月 1日起，“以不动产投资入股，与
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

营业税”。也就是说，如果事业单位以房屋等不动产投资

入股，与接受投资方共同承担风险，并根据所投资单位或

项目的实际盈利情况取得投资收益的行为，不征收营业

税；反之，如果事业单位不是与接受投资方共同承担风

险，而是根据投资入股的份额收取固定收益，那么就需按

照5%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
至于计税依据，则应比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的规
定：如若用于对外投资的房屋等不动产为之前所购置，以

评估价减去不动产购置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如若用

于对外投资的房屋等不动产为之前抵债所得，以评估价

减去抵债时该项不动产作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若非以

上两种情况，则以该项用于对外投资不动产的评估价作

为营业额。

例 1：甲事业单位与乙企业签订一项投资协议，以一
幢空置的楼房向乙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该楼房账面

余额为 4 689 000元，评估价值为 3 165 000元，已计提折
旧2 736 000元，以银行存款向评估机构支付评估费21 000
元。根据协议规定，乙企业需根据实际经营业绩每年向甲

事业单位分配利润。

由于甲事业单位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后与乙企业共同

承担风险，参与乙企业的利润分配，所以根据规定无需缴

纳营业税。

甲事业单位在投出不动产时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①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借：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3 186 000（3 165 000+21 0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
长期投资 3 186 000。②确认评估费，借：其他支出——税
费支出 21 000；贷：银行存款 21 000。③转销固定资产，
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1 953 000，累计折旧
2 736 000；贷：固定资产4 68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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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现行有关制度规定不甚明确，本文分析了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进行对外投资所涉及税费的种类，

并针对事业单位以房屋及构筑物等不动产对外投资和以机器设备对外投资两种不同情况，对其会计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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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甲事业单位与乙企业签订一项投资协议，以两

幢建筑物向乙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其中，一幢建筑物

为自建，账面余额为 3 327 000元，评估价值为 2 680 000
元，已计提折旧1 235 000元；另一幢建筑物为一年前抵债
所得，抵债时作价2 360 000元（账面余额），现评估价值为
2 560 000元，已计提折旧118 000元。另外，通过银行向评
估机构支付两幢建筑物的评估费共计 28 000元。根据
协议规定，乙企业需每年向甲事业单位支付投资报酬

350 000元。
由于甲事业单位虽然参与投资，但并不承担投资风

险，无论各年度乙企业经营状况如何，甲事业单位都能得

到固定的投资收益350 000元，所以应当按照5%的税率计
算缴纳营业税，应缴营业税额=2 680 000×5%+（2 560 000-
2 360 000）×5%=144 000（元）。
甲事业单位在投出两项不动产时应编制如下会计分

录：①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借：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
资 5 412 000（2 680 000+2 560 000+144 000+28 000）；
贷：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5 412 000。②确认评估
费及营业税，借：其他支出——税费支出172 000；贷：应缴
税费——应缴营业税 144 000，银行存款 28 000。③转销
固定资产，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4 334 000
（5 687 000-1 353 000），累计折旧 1 353 000（1 235 000+
118 000）；贷：固定资产5 687 000（3 327 000+2 360 000）。

二、以机器设备对外投资

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明确规定，

“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

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行为，视同销

售货物”。同时在第二条规定，“条例所称货物，是指有形

动产”。据此，事业单位以机器设备进行对外投资，应视同

销售货物，按照“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计算缴纳

增值税，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

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的规定，一
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若所销售的固定

资产在取得时抵扣过进项税额，应依照适用税率征收增

值税，若所销售的固定资产在取得时没有抵扣过进项税

额，则应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2014年6月13日，与此相关的新规定再次出台，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57号）的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之前
有关增值税转型改革通知中“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
值税”一律调整为“依照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至于小规模纳税人，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

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9］9号）中明确规定，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
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减按2%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概括而言，就是针对事业单位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

定资产（包括视同销售的以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对外投

资）缴纳增值税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认定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取得时抵扣过

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照 17%的税率计算征收增值税，
其计算销售额和应纳税额的公式为：销售额=含税销售
额/（1+17%），应纳税额=销售额×17%。另一种是除第一种
之外的其他情况，包括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事业单位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取得时没有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

产，以及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事业单位销售自己使

用过的固定资产，均应依照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
税，其计算公式为：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3%），应纳
税额=销售额×2%。
下面区分一般纳税人事业单位以抵扣过进项税额的

机器设备对外投资、一般纳税人事业单位以未抵扣过进

项税额的机器设备对外投资和小规模纳税人事业单位以

机器设备对外投资三种情况，举例加以说明。

1. 一般纳税人事业单位以抵扣过进项税额的机器设
备对外投资。

例3：甲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经批准以1台
科研设备向某技术研发公司进行投资。该科研设备账面

余额为 720 000元，已计提折旧 216 000元，评估价为
580 000元（包含增值税），通过银行向评估机构支付评估
费5 000元。设备为3年前购入，购入时已抵扣进项税额。
由于甲事业单位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且用于对

外投资的固定资产在取得时抵扣过进项税额，所以应

该依照 17%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应缴增值税额=
［580 000/（1+17%）］×17%=84 273.50（元）。因此，甲事业
单位在投出科研设备时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①确认长
期股权投资，借：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585 000
（580 000+5 0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
585 000。②确认评估费及增值税，借：其他支出——税费
支出89 273.50；贷：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
84 273.50，银行存款 5 000。③转销固定资产，借：非流动
资产基金——固定资产504 000（720 000-216 000），累计
折旧216 000；贷：固定资产720 000。
若评估价580 000元中不包含增值税，那么应缴增值

税额=580 000×17%=98 600（元）。则前两笔会计分录改为：
①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借：长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683 600（580 000+98 600+5 0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
——长期投资683 600。②确认评估费及增值税，借：其他支
出——税费支出103 600；贷：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
项税额）98 600，银行存款5 000。第三笔会计分录不变。

2. 一般纳税人事业单位以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机器
设备对外投资。

例4：承例3，假设该科研设备为甲事业单位在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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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评估中，成本法是三大基本评估方法之一，广

泛运用于机器设备等资产的评估。在运用成本法时，重置

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等四个参数

的确定至关重要，一旦估算不合理就会造成资产的评估

值偏高或偏低，影响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当前普遍认可的

对于经济性贬值测算的方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在

此提出一些看法以供探讨。

一、经济性贬值测算方法介绍

所谓经济性贬值是指由于资产外部客观条件的变化

使资产在实际利用中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导致的资产贬

值。在现实生活中，造成资产出现经济性贬值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市场供需情况发生变化或者是宏观经济衰退，导

致产品需求减少，供应相对过剩，这种供大于求造成生产

能力闲置；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需求结构变化，技术

或产品成分等硬性条件落伍，跟不上要求而被迫减产淘

汰；原材料方面供应条件发生变化，原材料和燃料等供应

困难，价格上涨，企业不能满负荷生产；物价上涨导致原

材料、燃料、动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费用上涨，而产品本

身价格未相应提高，导致企业入不敷出，被迫停产；资金

条件或金融政策变化造成企业融资困难、无法维持生产。

经济性贬值主要表现为资产利用率下降和资产年收

益额减少，由此，其测算也存在两种方法：

1. 因资产利用率下降导致经济性贬值的测算。先计算
经济性贬值率，然后据此计算经济性贬值。计算公式如下：

经济性贬值率=［1-（资产预计可被利用生产能力/
资产原设计生产能力）x］×100% （1）

【摘要】资产经济性贬值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资产利用率下降和资产收益额减少。资产利用率下降造成的经济

性贬值的测算方法存在缺陷，本文在对测算方法的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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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中经济性贬值测算方法的完善

转型之前购入，购入时未抵扣该设备的进项税额，其他条

件不变。

则甲事业单位应依照 3%的征收率减按 2%计算缴
纳增值税。应缴增值税额=［580 000/（1+3%）］×2%=
11 262.14（元）。在此情况下，甲事业单位在投出科研设备
时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①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借：长期
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585 000（580 000+5 000）；贷：非
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 585 000。②确认评估费及增
值税，借：其他支出——税费支出16 262.14；贷：应交税费
——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11 262.14，银行存款 5 000。
③转销固定资产，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504 000（720 000-216 000），累计折旧216 000；贷：固定资
产720 000。
同样，若评估价 580 000元当中不包含增值税，那么

应缴增值税额=580 000×2%=11 600（元）。则前两笔会计
分录改为：①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借：长期投资——长期
股权投资596 600（580 000+11 600+5 000）；贷：非流动资
产基金——长期投资 596 600。②确认评估费及增值税，

借：其他支出——税费支出16 600；贷：应缴税费——应缴
增值税（销项税额）11 600，银行存款5 000。第三笔会计分
录不变。

3. 小规模纳税人事业单位以机器设备对外投资。在
事业单位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情况下，由于小规模

纳税人无论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还是之后都不抵扣进项

税额，所以其以机器设备进行对外投资的账务处理同一

般纳税人事业单位以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进行对

外投资的账务处理几近相同，唯一的区别是第二笔确认

应缴税费的会计分录中“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销项

税额）”变为“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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